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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
关于深化高水平对外交往合作的若干政策

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决策部署，推动成都建设

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，建成西部对外交往中

心，持续增强对外交往中心功能，促进高能级对外机构、项目以

及双边或多边高能级区域性国际化活动落户，结合成都高新区对

外开放平台建设实际，特制定以下政策。

一、支持打造对外开放合作平台

（一）支持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升级。鼓励区内载体运营单位

聚焦国际交往合作及涉外服务能级提升，加快建设或完善升级一

批面向国别或区域对外开放合作的专业园区。根据资源投入、功

能建设、工作效能和运营保障完成情况，给予载体运营单位每年

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运营管理奖励。

（二）支持打造综合性涉外服务场景。鼓励成都高新区涉外

资源富集的街区、区域建设集国际消费、文化交流、涉外服务于

一体的高能级涉外服务场景。从涉外服务能力、国际交往活跃度、

涉外活动能级、涉外资源集聚度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判，每年给予

场景运营单位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的运营管理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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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持高能级涉外项目聚集

（三）支持国际组织机构聚集。鼓励经国务院批准，在民政

部登记注册的高能级国际组织在成都高新区聚集。对在成都高新

区成立并稳定运营的上述机构给予 500万元奖励，对在成都高新

区对外开放平台设立分支机构并稳定运营的上述机构给予 200万

元奖励，奖励资金分三年按 30%、30%、40%比例进行拨付。

（四）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发展。鼓励涉外金融、法律、会计、

咨询、知识产权、技术转移等专业服务机构开设“走出去”、“引进

来”服务窗口，加快构建国际服务市场网络。对在成都高新区对

外开放平台开设服务窗口并稳定运营的专业服务机构，根据其当

年涉外服务营收规模、服务企业数量、重点服务案例等进行综合

评估，分档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奖励。

三、支持高品质对外交往活动举办

（五）支持国际会议论坛举办。鼓励各类主体在成都高新区

对外开放平台举办具有涉外属性的投资、科技、贸易、文教等各

类高能级会议。对参会人数 200人（外宾比例不低于 10%或参会

外资企业或机构比例不低于 5%）及以上且会期 1天及以上的会

议，按照场地租赁费用 100%、搭建费用和会议代表入住酒店住

宿费用 50%的标准，给予会议主办或承办单位最高不超过 50万

元补贴支持。

（六）支持精品展览展陈开展。鼓励各类主体在成都高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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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开放平台举办各类涉外高品质文化艺术或特色产品展览1。

对展出时间不低于 3天、展出面积不低于 1000平方米的展览项

目，按照场地租赁费用 100%、搭建费用 50%的标准，给予展览

举办单位最高不超过 50万元补贴支持。

（七）支持高品质文体演出举办。鼓励精品文体演出在成都

高新区对外开放平台举办。对 A类（国际、国家级团体）、B类

（省级、特定国外团体）演出，分别给予演出举办单位 15万/场、

8万元/场奖励支持，同一单位每年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50万元。

四、支持提升对外交往显示度

（八）支持构建对外宣传矩阵。鼓励各类知名及创意媒体与

成都高新区对外开放平台强化合作，共同开展涉外平台品牌建设

推广活动，搭建传统媒体与流量平台有机融合的宣传矩阵。

（九）支持发布创新性研究成果。鼓励各类主体与成都高新

区对外开放平台强化合作，共同发布具有引领性的对外开放合作

研究报告、白皮书等。对面向全球、全国或西部区域的具备一定

传播影响力相关成果发布，根据发布内容的广度、深度和传播力

度等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判，对得分达标的前 3名申报项目给

予编制单位最高不超过 8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十）支持搭建海外合作联系网络。鼓励各类主体与成都高

新区对外开放平台强化合作，搭建海外联络站。对所在国（地区）

1中国与外国间开展的各类美术、工艺美术、民间美术、摄影（图片）、书法碑帖、篆刻、古代和传统服饰、
艺术收藏品以及专题性文化艺术展览等交流活动，或中国与外国间进出商品、特色产品等展览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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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绩效指标综合评审第一且完成该指标的海外联络站运营单

位，给予每年最高不超过 10万元站点运营补贴支持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实施细则。本政策由成都高新区国际合作和投资促进

局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。

（二）解释机关。本政策由成都高新区国际合作和投资促进

局承担具体解释工作。

（三）实施期限。本政策自 2026年×月×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2年。

（四）其他。此前发布的相关文件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本

文件为准。政策实行过程中，国家和省、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同类政策标准不一致的，按照“取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


